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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古代存在以“经学解释”为代表的解释传统。
其中，律书解释和案例解释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
用现代哲学解释学原理分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目的，一方面，是方便地归纳和总结中国古典法律解
释中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解释学，从而建立以解释学为思想源
头之基础的中国法律解释学。
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本文从哲学向度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概述如下：    第一
部分从现代解释学和符号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用中国古典解释例阐述了法律符号的解释属性：概括性
、逻辑性和沟通性。
中国古代的法律主要是指刑律，因此，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在解释学意义上的审视，主要是针对刑律
解释而言的。
从现代解释学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关系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丰硕成果足以丰富和支持解释学研
究；而现代西方解释学理论在学理层面可以很好地梳理、总结和提升这些材料，从而使中国古典法律
解释能够获得更好的理论说明。
　  第二部分从法律解释主体角度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进行分析。
中国古典之官方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它属于以皇帝为代表的官方有效解释，其主要目的是寻
求法律的原意，解释对象主要是生效的当朝官方法律；中国古典之民间法律解释属于私家法释，其解
释主体、目的、方法和对象都是多元的，并且一般不具有法律效力；由于没有专门的司法机关和独立
的司法，所以，中国古典的司法解释可称为“司法性解释”；其主体是古代的判官，直接目的是为了
更好地适用法律，解决两造的纠纷，故效力一般只及于判官本人所处理的个案，除非该判例进一步上
升为官方的“成例”。
    第三部分主要在于挖掘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所具有的独特的哲理意义。
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典哲学爱“仁”，西方传统哲学爱“智”。
以“仁道精神”为核心的儒家文化占据了中国官方主导的“大传统”，这个哲学的价值趋向反映出了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基本态度。
因此，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不是通过解释达致对法律之“求真”，相反，在很多情况下“趋善抑真”寻
求心理的事实成为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重要哲理智慧。
    第四部分从形上角度分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基本任务，即刑典之立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
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天人关系”看，具有“究天人之际”的高远追求，其宗旨是寻求法律之“道
”，法律是否合乎“道”是对以皇权为代表的权力合法性的追问和约束。
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群己关系”看，具有“通古今之变”的形上智慧，其透射出了法律解释的本
体意义和方法意蕴。
从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身心关系”看，具有“致内外之和”的道德追求，中国古典法律解释总是希
望通过两造的道德内省达致对两造的道德约束，以实现社会秩序而不是个人自由。
    第五部分通过目的向度分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实用路向。
中国古典法律解释具有浓重的“情理交融”特点，同时，为了使法律解释具有可接受性，其“实用理
性”特征便凸显出来。
当然，古中国法律解释之“情理交融”和“实用理性”的具体实现还依赖于主体的参与，这就形成了
法律解释中的实践互动。
实践互动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参与主体间的“妥协意向”，借此，古典的法律秩序才得以呈现。
    第六部分主要介绍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方法。
独断体解释方法表现在解释主体、权力、对象和效力的独断性上；问答体解释方法表现了解释者对请
问者的教示，是解释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而不是解释者与请问者间的交流；注释体解释是通过“文
法”而阐释法律文本中的律意，是关于法律解释中的“是什么”的说明；判例体解释是通过事实而“
发现”法律的过程，判例在古典中国照例是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相结合的产物，是事实与规范相博弈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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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部分主要包括“附生于政治哲学(经学)的法律解释智慧”、“相对独立的法律解释智慧——律
学”、“作为裁判方式的法律解释智慧——司法过程”、“作为裁判结果的法律解释智慧——判词”
四个方面。
以判词为例，中国古代判词的知识智慧不仅体现在其所反映出来的法学世界观、法律方法论上，而且
还体现在其“遵循先例”、“先例识别”等法律发现的方法上。
    第八部分主要是剖析了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意义。
从学术角度看，古中国法律解释为中国法学提供了宝贵的古典资源；从立法意义上说，中国古典法律
解释所透射出来的对实质合理性的价值追求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项值得关注的资源；从法治角度
看，中国古典法律解释为法治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中国治的全球化面向不可能
撇开自身的文化积淀和现实关切；从法律实施角度看，古典法律是在解释中实现的，法律解释通过创
造法律和说明法律的合法性等行为推进制定法的实现，这对当下的中国法律实施而言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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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令人深思的是：为什么中国古人一定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法律解释中追寻法律的“古今之变”？
仅仅是为了一种“发思古之幽情”的情感表达吗？
或者仅仅是为了对历史过程的记载，以使人们了解古人的所作所为吗？
我想，即使一个非法学出身者，恐怕也不会这么想。
　　我们知道，唐太宗曾深有感触地谈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
为镜，可以识荣辱”。
因之，对法律之“古今之变”的追寻，其实质是一方面法律解释者为了说明当下法律的合法性，另一
方面仍然是欲将法律引向某种实践和实用的道路。
时人通常倾向于以为，中国古典知识分子往往只尚空谈，不事实际。
我则要说在总体上，这种理解是厚诬我中华先人。
固然，我们可以从古典知识分子中找到几位只尚空谈的人，但总的来讲，我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建功立
业欲望从来相当强烈。
从先秦知识分子们奔走列国、竞相自荐、合纵连横，一直到后来知识分子们通过在古代社会中不失为
良好的制度——“科举制度”引导下的发奋有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
厚德载物”，就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德自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是他们一种最低限
度的生活态度和处世方式。
因此，知识分子们对任何“古今之变”的寻查考证，决不是所谓繁琐考证，而是为了某种实用的意图
。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尽管中国古代总体上是个“德主刑辅”的国家，但是，一个复杂大国的治理
，仅仅靠德性教化，往往无济于事，更何况教化与被教化者的角色如何定位？
能否定位？
秦始皇强调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而后世的帝王们又封“至圣先师”、立当下导师。
他们之所以强调德化教育，所根据的基本逻辑理念是“上智下愚”。
但其后科举制的实践，事实上否定了这种上智下愚的说教，于是，谁教育谁便终究成为一个重大的问
题。
这样，法律（刑法）即使在古代社会里，也是一个绝对不可或缺的统治手段，故《唐律疏议》云：　
　“刑罚不可驰于国，笞捶不得废于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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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古代存在以“经学解释”为代表的解释传统。
其中，律书解释和案例解释是具有重要价值的组成部分。
用现代哲学解释学原理分析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目的，一方面，是方便地归纳和总结中国古典法律解
释中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则是以中国经验进一步丰富、发展解释学，从而建立以解释学为思想源
头之基础的中国法律解释学。
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本文从哲学向度对中国古典法律解释的八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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